附件1
生态农场建设领导小组工作机制

　　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《推进生态农场建设的指导意见》要求，为提高北京生态农场建设水平，促进北京农业生态发展，成立北京生态农场建设领导小组。
组    长：杨  琦　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成员单位：生态建设处、种植业管理处、畜牧渔业处、兽医兽药处、农业机械化管理处、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、科技处、农产品质量安全处、产业发展处、宣传与文化处
生态农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生态建设处。按照领导小组的要求负责组织日常工作。办公室由相关业务处室指派专人参与工作，开展生态农场申报、评选、技术指导、验收及经验推广等相关工作。市农业技术推广站、市水产技术推广站、市畜牧总站、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、市植物保护站、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站、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提供技术支持。北京生态农场建设具体分为种植、畜牧、水产三个行业领域。
一、统筹协调制度。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农业农村部相关工作的建设意见，研提北京生态农场建设年度建设任务、工作要求，完善评价体系和标准，按程序报请出台年度实施方案。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成员单位召开调度会议，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，必要时可组织其他单位进行不定期调度。
二、指导服务制度。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全市生态农场建设情况督导检查，各相关处室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对本行业生态农场的全面服务指导。市农业技术推广站、市水产技术推广站、市畜牧总站、市植物保护站等不定期深入园区提供技术服务。
三、评审复核制度。对审核通过的生态农场主体，在有效期内对实施过程、实施效果等进行全面评价。对不符合要求的，要及时进行整改，对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主体予以撤销。
四、信息报送制度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采集生态农场的发展潜力、生产规模动态、防灾抗灾能力、产品服务输出等全链条数据与信息，组织专家团队开展研究，总结编发生态农场工作专报，内容包括工作推进进度、工作做法、典型经验以及典型园区介绍宣传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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